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
課程與教學組暑期修課申請表

壹、申請學生基本資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系所班
	

	姓　名
	

	學　號
	

	聯絡電話
	(手機)                (O)                   (H)

	E-MAIL
	


貳、選課資料及申請理由
	開課學校
	

	開課系所班
	

	開課號

(科目代碼)
	科　目　名　稱
	授課教師
	學分數
	必選修
	上課時間(星期節次)

	
	中： 
英：
	
	
	☐必修

☐選修
	

	申請於暑期
修習本課程之原因
	
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
參、審核(請依照數字順序簽核)
	系所辦收件簽署(1)
	導師或指導教授簽核意見(2)
	系所主管簽核意見(3)

	系所辦收件後，依申請
人是否已完成聘定指導
教授者程序，決定送請
指導教授或導師簽核。
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	　　　　　　簽署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	☐同意計入畢業學分，以跨校系系所選修學分列計
☐不同意計入畢業學分
　　簽署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
備註：1.申請至校內其他系所修習暑期課程，經填送本表獲審核同意後，請於規定時間內上網選課，並依規定繳交學分費；未經填送本表獲審核同意而逕行修課者，所修暑期課程不予列入畢業學分中。
      2.欲修習校內其他系所暑期課程，請自行洽詢該系所課程之先修規定及上課特殊規定。

3.申請校際暑期修業，經本表審核同意後，並需填報校級校際選課申請表，依校級校際選課申請表說明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4.本表件審核結果，影本分送進修推廣中心、申請人各乙份，正本由系所辦存查。






